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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3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點：社管大樓 313 教室 
主 持 人：林正寶主任                                        記錄：邱明美助教 
出席人員：王精文老師(請假)、陳家彬老師、林金賢老師、蘇明俊老師(請假)、陳連勝老師、 

喬友慶老師、莊智薰老師、蕭橹老師、郭如秀老師(請假)、蔡玫亭老師、 
黃瑞庭老師、唐資文老師 

列席人員：林谷合老師(借調請假)、系學會會長 

壹、主席報告： 
一、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應聘教師徐○○先生於本系教評會審查前接受國外學校聘

函，自願放棄應聘本系專任教師。本系專任教師缺額保留至 103 學年度第 1 學

期起聘，已公開徵聘並有 63 名應聘者於本會議提案討論。 
二、本系碩士學分班 25 期開設「投資分析與管理」及「國際企業管理」兩科目現正

招生中，其中「國際企業管理」獲職訓局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勞工在職進修計畫)
補助；碩士學分班第 26 期開設「行銷管理」、「財務管理」、「期貨與選擇權」及

「管理經濟學」4 科目，請開課教師於 103 年 1 月 17 日前協助修正或填寫勞工

在職進修計畫申請表單。 
三、103 學年度本系需再支援本院學士班「企業倫理」或「經濟學」課程，本會議擬

新聘專任教師案擬請納入考量。 
四、本系訂於 103 年 1 月 21 日(二)假阿修甕缸雞餐敘，請各位老師踴躍參加。 

貳、提案討論 ： 

案由一、本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新聘專任教師案，請討論。 
說明：應聘教師共計 63 名，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一。 
決議：經充分討論後，28 號許○○、29 號莊○○及 54 號陳○○薦送院新聘教師甄選

委員會甄選；惟須確認其著作符合本系教師新聘、升等、改聘著作送審準則規

定，未符合規定者不予薦送院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甄選。 

案由二、擬修正本系教師新聘、升等、改聘著作送審準則第七條條文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第 66 次校務會議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

作送審準則」(如附件二)修正「本系教師新聘、升等、改聘著作送審準則」第七

條條文(草案如附件三)。 
辦法：系務會議通過後，經院長核定自 103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決議：修訂後通過如附件一。 

案由三、設置本系自評執行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指導委員會)案，請討論。 
說明：一、本校自我評鑑相關作業說明如附件四，102 年 12 月 26 日本校自我評鑑說明

會簡報檔如附件五，重要日程如下： 
103 年 2 月：繳交系所自訂特色及自訂效標。 
103 年 4 月：推薦 10 至 12 位評鑑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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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5 月：繳交自我評鑑報告書至管理學院。 
103 年 7 月：繳交自我評鑑報告至教務處。 
103 年 11 月至 12 月：實地訪評。 

二、系所自我評鑑第一階段籌備作業本系指導委員會(由「前置評鑑計畫小組」

轉變)如下表列，各組分配獎助學金$10,000 協助資料整理工作，自評報告

書初稿由林金賢主任彙整業於 101 年 9 月提送教務處。 
評鑑項目 小組組長 小組教師 

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林谷合 郭如秀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包含學生核心能力定義與檢核表) 

莊智薰 王精文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蕭櫓 蘇明俊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喬友慶 林正寶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蔡玫亭 陳家彬、陳連勝 

決議：一、本系自評工作小組如下表，各組分配獎助學金$10,000 協助資料整理工作，

由系主任及各工作小組組長組成自評執行委員會。 
評鑑項目 小組組長 小組教師 

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林金賢 郭如秀 
二、教師教學與專業表現 莊智薰 王精文 
三、學生學習資源與表現  蕭櫓 蘇明俊 
四、畢業生學習成效與生涯發展追蹤  蔡玫亭 陳家彬 
五、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黃瑞庭 陳連勝 
六、自訂特色項目  喬友慶 唐資文 

二、請各工作小組開始進行資料蒐集並召開各小組會議，預計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週擇日召開系務會議暨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整合各組評鑑報告內

容，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週擇日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確認系所自訂

特色及自訂效標。 

案由四、擬修正本系博士班修業辦法第十六條條文案，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12 條辦理。 

學位授予法(節錄)第 12 條：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

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 務會議訂定之。規

定辦理。 
二、依據 102 年 6 月 4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決議博士班

學位考試委員(含指導教授)及博士班資格考核委員資格為學位授予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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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三至第五款者，五年內應具下列條件兩項(含)以上： 
(一)發表研討會論文。 

(二)發表期刊論文。 

(三)主持國科會計畫。 

(四)主持產學合作計畫。 

(五)指導研究生獲獎。 
三、本系博士班修業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六。 

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頒布實施。 
決議：修訂後通過如附件二。  

案由五、擬修正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第四條條文案，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12 條辦理。 

學位授予法(節錄)第 12 條：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

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 務會議訂定之。規

定辦理。 
二、依據 102 年 6 月 4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決議博士班

學位考試委員(含指導教授)及博士班資格考核委員資格為學位授予法第十

二條第三至第五款者，五年內應具下列條件兩項(含)以上： 
(一)發表研討會論文。 

(二)發表期刊論文。 

(三)主持國科會計畫。 

(四)主持產學合作計畫。 

(五)指導研究生獲獎。 
三、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七。 

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決議：修訂後通過如附件三。 

案由六、本系 104 學年度是否將『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作為繁星推薦入學、個人

申請入學及考試入學招生檢定項目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02 年 11 月 4 日招聯字第 1020000038 號函（如附

件八）辦理。 
決議：授權本系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研議。 

案由七、檢討本系碩士班一般生招生考試分組招生案，請討論。 
說明： 97 至 102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一般生招生考試統計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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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學年度 組別 招生人數 報名人數 報到人數 最後遞補名次 
97 不分組 24 765 25 備取 52 
98 不分組 24 524 25 備取 59 
99 不分組 24 306 24 備取 14 
100 不分組 24 360 22 備取 31 

101  
甲組 10 607 13 備取 26 
乙組 5 173 5 備取 14 
丙組 5 41 3 備取 1 

102 
甲組 10 498 14 備取 29 
乙組 5 228 6 備取 16 
丙組 5 66 1 備取 7 

103 
甲組 10 145   
乙組 5 83   
丙組 5 39   

決議：一、104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一般生招生考試甲組(管理學、經濟學)招生 10 名；

乙組(管理學、統計學)及丙組(管理學、微積分)招生名額共 10 名，依各組

報名人數比例決定，惟各組以至少錄取一名為原則。 
二、與本校招生暨資訊組確認錄取方式可行後於本系網站公告，並備註需以本

校公告之招生簡章為準。 

參、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2:00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師新聘、升等、改聘著作送審準則 
 

98年 3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  
99年 2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  

103年 1月 9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 (第 7條 )  
 

一、本準則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規定，

訂定『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師新聘、升等、改聘著作送審準則』(以下

簡稱本準則)。 
二、評審項目如次︰ 

(一) 教學績效︰任教課程、教學效果、教材教案及學生反映意見等。 
(二) 學術著作︰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論著。 
(三) 服務與合作︰ 

１． 教師升等年資。 
２． 對本系與學校共同事務的參與。 
３． 指導學生課外活動、參賽及對學生之輔導。 
４． 合作情形。 

三、前條各項目之評審標準如次： 
(一) 擬改聘、升等教授者︰教學 30％、研究 50％、服務與合作 20％。 
(二) 擬改聘、升等副教授、助理教授者︰教學 30％、研究 40％、服務與合作 30

％。 
各項目評分方式如次： 

1. 教學之評分，最高 30 分： 

(1)符合升等年資且在本校（系）授課時數達規定標準者得 10 分。 

(2)教材教案之編撰，最高可評 10 分。 

(3)教學效果與學生反映意見，最高可評 10 分。 

(4)最近五年內獲教育部頒發特優教師獎者得酌予加分。  
2. 研究之評分，擬升教授者最高 50 分，擬升副教授、助理教授者最高 40

分。成績計算方式如下（滿分以一百分計，超過一百分以一百分計算，

再換算回最高計分）： 
(1) SCI、SSCI 各領域 Impact factor 排名 25%以內之期刊（或經系教評會

認可為頂尖期刊）：擬升教授者每篇三十分，擬升助理教授及副教授

者每篇五十分。 
(2) SCI、SSCI 各領域 Impact factor 排名 25%－50%以內之期刊（或經系

教評會認可為頂尖期刊）：擬升教授者每篇二十五分，擬升助理教授

及副教授者每篇四十分。 
(3) SCI、SSCI 收錄之其他期刊：擬升教授者每篇二十分，擬升副教授者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一



每篇三十分。 
(4) 國內 TSSCI 正式名單：擬升教授者每篇十分，擬升助理教授及副教

授者每篇二十分。 
(5) 國內外其他有審稿制度之期刊：擬升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者每篇

五分。本項次總分最多二十分。 

學術著作合著之計分以【1/ N】換算得分，其中 N 為送審者在該論文作

者排序。若送審者為聯絡作者，則視同第一作者。 
教師受評量之參考著作，須於向系提出前已出版或發表或已被接受且出

具證明。 
3. 服務與合作之評分，依申請者所提或由委員主動提出之事實陳述綜合評

分，擬升教授者最高 20 分，擬升副教授、助理教授者最高 30 分： 
(1) 教師升等年資，以在本校任教者為原則，在他校任教年資，經評審會

通過者，得酌予採計。留職留薪或留職停薪或經核准借調仍繼續在校

授課者，於升等時，其留職留薪或留職停薪期間年資折半計算，最多

採計一年。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未授課者不予計算。年資

之計算至升等生效時為準，每多一年加一分。擬升教授者最高可評 5
分，擬升副教授、助理教授者最高可評 5 分。 

(2) 對本系與學校共同事務的參與，如擔任系院校委員、兼任本校行政職

務、系務規劃等，擬升教授者最高可評 5 分，擬升副教授、助理教授

者最高可評 10 分。 
(3) 指導學生課外活動、參賽及對學生之輔導，擬升教授者最高可評 5 分，

擬升副教授、助理教授者最高可評 7 分。 
(4) 合作情形，如主辦或協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擔任國際重要期刊編

輯、擔任期刊及研討會論文及研究計畫等評審、校內外學術演講、參

與建教合作計畫等，擬升教授者最高可評 5 分，擬升副教授、助理教

授者最高可評 8 分。 
前項評審滿分為一百分，評分在 70 分以上(其中擬升等教授者研究成績需

達 35 分以上，擬升等副教授、助理教授者研究成績需達 28 分以上)，得

推薦至院級教評會，協助辦理著作外審，評審表格如附件。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

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依原評審標準及著作送審準則辦

理。 
四、擬新聘之申請者之學術著作審查規定如下： 

1.擬新聘助理教授之申請者，取得博士學位五年內，得以博士論文審查；取得博

士學位五年以上，得依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研究評分規定，計算成績達 75 分以

上。 
2.擬新聘副教授之申請者，得依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研究評分規定，列計助理教



授升等以後論文計算成績達 80 分以上。 
3.擬新聘教授之申請者，得依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研究評分規定，列計副教授升

等以後論文計算成績達 85 分以上。 

五、擬新聘、升等與改聘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除不得以整理、

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送審外，並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一）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在國

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含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發表，或該刊物

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具有審查制度(設置五人以上組成之

編輯委員會，負責審查作業；出版前送請至少兩位評審以非公開方式審查)

之出版社出版公開發行(以下簡稱發表出版)者。擬升等或改聘教師之代表

作以本校任職期間發表並經具有審查制度(設置五人以上組成之編輯委員

會，負責審查作業；出版前送請至少兩位評審以非公開方式審查)之出版社

出版者為限。但送審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曾懷

孕或生產者，得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著作送

審。  

（二）撰寫著作之語文不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但任教科目為外國

語文者，應以所授語文撰寫。 

（三）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參考書目。 

（四）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一系列之

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  

（五）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僅可一人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

作送審之權利。擬升等或改聘教師之代表作為合著者，擬升等或改聘教師

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另送審者應以書面說明本人參與部分，並由

合著者簽章證明。但下列情形，得免繳交合著者簽章證明：  

1.送審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2.送審者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其國外合著者簽章證明部分。  

（六）擬於八月一日新聘、升等與改聘者，其代表著作至遲應於當年二月十五日

前發表出版，擬於二月一日新聘、升等與改聘者，其代表著作至遲應於前

一年八月十五日前發表出版。參考著作至遲應於系級、院級等教評會開議

前提出被期刊接受之證明函件，及於升等生效日前發表之證明文件。其分

上下或(一)(二)先後出版之合訂本，先後出版日期亦同。 

（七）新聘助理教授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以專門著作送審

者，得以學位論文代之，不受第一款規定之限制。  

（八）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至下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

術上之成果，得一併作為送審之參考資料。  

前項所稱學術性刊物須為(1)非報導性(2)有審查制度(3)定期出刊者；所稱出版



者須為載明著作人姓名、發行人姓名、出版時間地點及出版者登記字號者。  

新聘教師符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三條規定可免外審者，其著作亦須符合

前二項之規定。其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免繳合著者簽章證明。 

持第一項所定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者，代表著作

應於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日期起一年內正式刊印，並自正式刊印之日起二個月

內將著作送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

表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循原教評會審議

程序申請展延，並以該著作接受刊登之日起二年內為限。 

六、經本系教評會認定新聘、升等、改聘案合於本準則第五條之規定後，由會議主

席彙整委員密送之建議外審專家、學者名單，每案至少十人，秘密轉送院級教

評會主席，委請協助著作外審。 

七、外審結果應符合本校及本院規定之標準至少應有四人評定為及格（以七十分為

及格），該新聘、升等或改聘案始得提請逐級參考外審結果辦理評審。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論文宣讀時，應詳實紀錄評審過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對擬升等與改聘教師所提出之問題、與教師之說明。紀錄應呈送上級教評會參考。 

八、本系審查新聘、升等、改聘及進修學士班兼任教師升等之教學、學術及服務成

績時，悉依本準則辦理。 
九、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經院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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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 
                                          

91 年 10 月 11 日系務會議訂定 
 93 年 5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93 年 6 月 3 日系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93 年 9 月 6 日系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93 年 9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95 年 9 月 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5 年 12 月 25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3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9 月 10 日系務暨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12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2 月 14 日系務暨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97 年 5 月 1 日系務會修訂通過 

98 年 10 月 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4 月 12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11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 月 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十六條) 

第一章 修業年限 
第  一  條 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但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

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期限壹年。 

            前述所稱「在職進修研究生」係指以在職生身份錄取入學之研究生。 

第  二  條 博士班學程分為下列二階段： 

      第一階段：入學起至通過資格考試為止。 

      第二階段：通過資格考試起至通過博士班論文學位考試為止。 

第二章 修課、選組及考試 
第  三  條 本系 92 至 95 學年度入學學生最低畢業學分數為四十五學分（含論文十二

學分），96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入學學生最低畢業學分數為三十九學分（含

論文十二學分）。 

第  四  條 本系學生入學開始就讀後第一學年之修課，每學期不得低於三學分。 

第  五  條 本系學生每學期修讀課程與應修學科學分由指導教授或系主任核定之。 

第  六  條 本系學生在第一階段修業期間應完成下列要求： 

一、依本系畢業條件明細表先修管理相關基礎課程，且不列入畢業學分

計。未曾在碩士班修習及格者，應至碩士班補修之。但因已於大學部

修習相關基礎課程而在就讀碩士班時抵免修習者，是否可免補修，由

系主任洽請相關專業之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認定之。 

二、本系學程領域及有關共同必修科目、各組應選之必修科目及選修科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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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參照博士班研究生畢業條件明細表及課程科目規劃表。 

第  七  條 本系學生之修課規定另行參照畢業條件明細表。 

第  八  條 本系學生依規定補修基礎課程，並修畢學科考施行細則規定之課程後，得

申請參加學科考試。學科考試之施行細則另訂之。 

第  九  條 學科考試及格，並修畢畢業學分且符合本校博士候選人申請資格考核條件

者，得向系上提出「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考核者，由系主任

向教務處提出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  十  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三章 論文指導 
第 十一 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第一學年結束前，商請合格之教師擔任其指導

教授，博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博士班

指導教授。本系學生以自本系具有擔任博士論文考試委員資格之專任教師

中選擇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原則，若有特殊原因，經系務會議同意得選擇

非本系之教師為指導教授，但必須選擇一位本系專任教師為共同指導教

授，每學年每位指導教授指導學生以不超過四位為原則（含未畢業人數）。 

第 十二 條 指導教授出國、休假、進修或其他事故不能在修業年限內完成論文指導

者，或其他正當理由確需變更指導教授者，研究生得經由原指導教授同意

提出變更申請，報請系主任核備。 

第 十三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指導教授得於徵求系主任之同意後停止對學生之論文

指導： 

一、研究生不遵照指導教授之指示選課或寫作論文者。 

二、研究生持續相當期間怠於與指導教授連繫而無正當理由者。 

三、研究生在校內外專職，未事先向系主任及指導教授報告並徵得同意者。 

第 十四 條 有關論文指導若出現相關議題而無法解決者，指導教授或研究生可向本系

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委員會共有五位成員，委員由系務會議選舉

之，其中三位為系內、二位為系外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老師擔任，申訴委

員會需於接到申訴案件後一個月內召開會議。 

第四章 論文考試 
第 十五 條 本系學生完成研究計畫書之撰寫，且取得指導教授之同意，得申請論文計

畫書(proposal)口試。 

第 十六 條 論文計畫書口試以口試或書面審查行之，口試委員以符合教育部資格之助

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為限考試委員之資格按教育部規定辦理，惟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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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委員不得少於五位，其中校外口試委員需達三分之一以上。口試委員

先行審查並舉行初試口試，通過後，再依規定之申請程序，報請博士學位

論文口試。 

第 十七 條 本系學生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論文計畫書口試及格，且達成附則規

定之論文發表條件，並完成研究論文初稿者，得於當學期完成註冊選課

後，於預定舉行博士學位考試日期至少二十天前向本系提出博士學位考試

申請，且博士學位考試日期須於論文計畫書口試及格至少三個月後。申請

博士學位考試者須依照規定填寫擬參加論文考試申請書，經指導教授及系

主任核章後，經本系學術委員會審核學位考試資格及學位考試委員名單通

過後，送請教務處審核無誤後，簽請校長核准，並由教務處通知本系辦理

有關博士學位考試事宜。 

第 十八 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需三分之一以上。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按教育部規定辦理。 

三、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之召集人名單，由指導教授建議，經本系提請校長

聘任之，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四、博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博士班學

位考試委員。 

第 十九 條  博士學位考試召集人就各考試委員之評分，合計平均後所得之分數，即為

博士學位考試之成績，該成績應載明於成績單上由各委員簽名並經系主任

在博士學位考試成績單上簽章認定。論文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如有三分

之一以上委員之評分未達七十分時，即以不及格論，其他委員不論評分多

寡，不復加以平均。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年或次學期辦理註冊

並申請重考一次，重考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概以七十分計算，重考仍不

及格者，應予退學。 

第 二十 條  本系學生通過博士學位考試者，由本校授予企業管理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anagement）。博士之畢業成績依各學期學業成績與博士

學位考試成績兩項平均核計之。 

第五章 其他 
第二十一條 本修業辦法未定事宜，適用本校研究所博士班之相關規定。 

      本修業辦法因前項相關規定之變更而當然修改。 

第二十二條 本修業辦法由系務會議通過後頒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本修業辦法共有二十二條，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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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一、92 學年度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於博士班在學期間以本系博士生名義提出，且須在

國外 SSCI 期刊至少有一篇合著文章發表，或須在國內 TSSCI 期刊至少有兩篇合著

文章發表，始能向本系提出學位論文口試之申請。惟如本系博士生兩人以上有合著

文章發表者，僅以一篇一人計算，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二、93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在提出學位論文口試前, 論文發表點數 25

點(含)以上，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點數計算方式：  
1、SSCI、SCI、SCI(E)：20 點 
2、TSSCI：10 點 
3、A 級國際研討會：6 點，；B 級國際研討會：3 點（各區分會辦理之研討會折

半計算點數，點數計算至多 6 點） 
4、其他英文期刊：5 點（點數計算至多一篇） 
5、國內期刊：3 點（點數計算至多一篇） 

（二）、合著文章點數計算： 
扣除助理教授以上作者群之第一作者點數乘以 1，若為第二作者則點數乘以

0.5，第三作者則點數乘以 0.3，第四作者則點數乘以 0.2，若為第五作者(含)以
上不予以計算。 
小數點以無條件進入法計算。 

（三）、A 級國際研討會及 B 級國際研討會由各領域老師訂定。國際研討會以實際前往

發表者為限(需檢附機票及註冊影本)。 

（四）、期刊論文及研討會皆需有審查制度者，SSCI、SCI、SCI(E)及 TSSCI 期刊論文

以論文被接受時間為判定基準。 

（五）、申請之期刊論文不得抵考學科考試。 

（六）、申請之期刊論文需以本系博士生名義提出。 

（七）、論文被接受時即可隨時提出申請，申請時必須提出論文稿、接受稿、審稿證明

及相關資料，經學術委員會核定。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93年 5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本校 93年 11月 20 日興教處字第 930273號函備查（修訂條文名稱） 

103年 1月 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 

第一條  本系為提昇博士班學生之研究能力，確保其基本學養，特依據本校有關法令

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系博士生在撰寫畢業論文以前，應向本系申請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考核通過為博士學位候選人後，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 

第三條  本系在接受博士生申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應組織『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核委員會』，負責該生之考核。委員會委員至少五人，指導教授為

當然委員，並推選至少四名委員，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 

第四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會之委員應具備學位授予法認定可擔任學位

考試委員之資格。由本系合格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為原則，但若經

系務會議同意，亦得由合格之校外或本系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惟業

經系務會議同意之非本系指導教授，不需再經系務會議同意。  

第五條  本系博士班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得每學期辦理一次，並於舉行考核之日期

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第六條  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之考核方式，得以筆試、口試、撰寫報告、或其他

適當之方式為之。考試之範圍及相關規定應公告之。 

第七條    博士生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若不及格，得再申請參加考核第二

次，第二次考核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八條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由本系通知教務處登錄為博士學位候選

人。博士學位候選人完成各畢業條件，提出論文並通過考試後，始授予博士

學位。 

第九條  本施行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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